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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支持地震灾区做

好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２００８〕３号)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事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５月１２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７.８级强烈地震，灾害损失十分严重。灾情

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赶赴地震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工作。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精

神，全力支持灾区人民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干部职工要坚持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难 ，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震救灾第一线,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送到受灾群众中去，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夺取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 

  一、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要以实际行动对口支援四川等受灾省市人事、劳动保障系统开

展抗震救灾工作，发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捐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机关事业单位首批捐款１２３

万元，支持四川省人事、劳动保障部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二、受灾地区人事和劳动保障部门要及时了解本系统受灾情况，关心、帮助、慰问在地震中受灾

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要特别关注在灾区从事 “三支一扶 ”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有关情况，及时做好

相关救助工作。对正在开展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等涉及人员较多、范围较广

的工作，要从抗震救灾大局出发，及时妥善加以处理。 

  三、受灾地区多为农民工输出大省，有关省市要特别做好来自地震灾区农民工的有关工作，积极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四、受灾地区要按照 “特事特办 ”的原则，对因灾伤亡的参保人员在医疗和工伤保险的报销范

围、比例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给予照顾。 

  五、受灾地区人事部门要及时掌握抗震救灾第一线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的突出事迹，会同

有关部门适时予以表彰奖励。 

  六、各地要加强应急值守工作，确保联络畅通。要加强正面引导，教育干部职工严守政治纪律、

工作纪律，不信谣、传谣，认真做好稳定人心的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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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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